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2015-017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89,938,342.70 2,416,571,435.93 36.14%

营业利润

420,358,166.30 338,434,790.47 24.21%

利润总额

438,013,220.67 360,206,820.45 2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958,082.52 295,632,168.47 21.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25 0.3479 21.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3.50% 18.50% -5.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654,899,193.91 7,048,523,667.45 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889,018,731.67 2,478,361,009.15 16.57%

股 本

862,263,981.00 607,048,558.00 4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3505 4.0826 -17.9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 ）的电石项目一期、子公司内蒙

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矿业” ）的电石项目逐步投产，所产电石一部分作为乌海化工

生产原料自用，其余部分对外销售。 因此，本期乌海化工原材料电石全部实现自给，氯碱产品原料成本降

低；同时电石外销收入增加。

（2）报告期乌海化工电石渣水泥项目投产，新产品水泥熟料对外销售。 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部环保” ）利用电石废渣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环保脱硫剂并对外销售，营业成本较低，相应增加了

本期营业收入和利润。

2、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2014年度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 36.14%，主要原因是：

①乌海化工 30万吨 PVC/烧碱项目运营正常，产量较上年有所提升；各子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有

效执行各项营销方案，主营产品聚氯乙烯、烧碱、PVC片板材等销量保持稳定增长。

②乌海化工电石项目一期和中谷矿业电石项目相继投产， 除满足乌海化工生产需求外部分电石对外

销售；乌海化工电石渣水泥项目顺利投产，水泥熟料对外销售；子公司西部环保本期利用电石废渣生产环

保脱硫剂并对外销售；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材科技” ）软布生产线于 2013年 12月

31日对外租赁到期未续签，本期自行组织生产销售；金材科技推出塑料建筑模板、塑料装饰装潢材料、塑料

景观材料等新产品。 因此，本期上述新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2）2014 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增长 24.21%，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 21.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增长 21.76%，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增长 21.44%，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有所增长，本期乌海

化工使用自产电石及其子公司中谷矿业所产电石作为原材料生产氯碱产品，减少电石外购，产品单位成本

降低，产品毛利率提高；本期部分电石对外销售，增加本期利润；此外，乌海化工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熟料，

西部环保利用电石废渣生产环保脱硫剂，该等产品营业成本较低，毛利率较高。

（3）2014年末总资产较期初增加 36.98%，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对电石、水泥、PVC/ 烧碱综合项目

等投入加大。

（4）2014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加 16.5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盈利

使得未分配利润增加；本报告期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使得股本增加。

（5）2014年末股本较期初增加 42.04%， 主要原因是：2014年 7月公司实施 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总股本由 607,048,558股增加至 849,867,981股；2014 年 10 月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849,867,981股增加至 862,263,981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7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度盈利在 43,000 万元至 46,

000万元之间。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低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下限，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

形势影响，主要产品第四季度销售价格低于预期，导致盈利低于预期。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23�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5-006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68,571.43 142,432.33 18.35%

营业利润

29,428.18 25,260.24 16.50%

利润总额

34,273.08 29,814.75 1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43.79 25,805.35 1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0.49 1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4% 18.38% -0.2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12,754.33 181,337.66 1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5,367.41 150,639.68 16.42%

股 本

53,160.64 53,160.6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0 2.83 16.4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整体运营平稳，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8,571.43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8.35%； 实现营业利润 29,428.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43.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42%。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平稳增长，其中电子商务平台业绩增长迅速，制氧机、高端轮椅、雾化器、血糖仪

及试纸等战略产品亦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尤其是制氧机产品对公司业绩增长贡献明显；报告期内，公司期间

费用增长平稳，其中研发费用增长较快。 为不断提高公司竞争能力，公司不断加大研发团队建设和研发经费

投入，研究成果显现，医用电子血压计、真空采血管、睡眠呼吸机、留置针等一批新品经过研发测试，大部分新

品已取证并符合规模化生产的条件，2015年，各新品将根据市场情况陆续推广上市。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公告的第三季

度报告中披露的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吴光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丽华、会计机构负责人史永红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0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23�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5-007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02月 27日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02月 26日至 02月 2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02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

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02 月 26 日下午 3:00 至 2015 年 02 月 27 日

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吴光明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5 年 02 月 0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3，326，7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3.793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50,606,689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9.519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2,720,03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27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对外投资参股设立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3,319,3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99%；反对: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0.0101%；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36,106,8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99.9795%；反对：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0.0205%，弃权:0股。

本次交易共同投资方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吴群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群和吴光明为关联股东。 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697,9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5%；股东吴群持有本公司股份 46,902,93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8.82%；股东吴光明持有本公司股份 62,690,02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79%，本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

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0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135�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15-01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248,615,586.48 3,720,788,318.32 14.19%

营业利润

76,116,578.40 69,675,414.94 9.24%

利润总额

80,552,908.37 73,438,790.18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577,242.36 60,467,506.65 6.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08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3.4% 0.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616,070,071.68 6,601,378,576.16 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63,628,219.35 1,806,536,976.99 3.16%

股 本

748,600,000.00 748,6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49 2.41 3.32%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4年，公司不断承接有品牌影响力的大型优质工程，在铁路基建、机场与文体建设的空间钢结构建筑

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公司通过创新不断提升市场空间：改革现有的制造能力以服务高端市场；获得房建

总承包资质以实现产业转型之路；开拓海外市场以增加新的业绩增长。 在国家“一路一带” 等政策实施的带

动下，公司全年订单同比明显上升，实现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4,861.56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4.19%；营业利润 7,611.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24%；利润总额 8,055.29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9.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57.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0%。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761,607.01万元，比期初增长 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86,362.82万元，比期初增长 3.16%，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保持了平稳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201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20%-20%之间（具体内容详见 2014年 10月 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

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5-003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4,225,150,946.48 4,930,106,813.13 -14.30

营业利润

156,896,410.28 165,240,187.47 -5.05

利润总额

171,498,076.59 209,541,236.65 -1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87,059.54 165,519,262.03 -1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216 0.6176 -1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7.65% -1.5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398,196,238.39 6,621,938,609.82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365,263,915.37 2,244,236,855.83 5.39

股本

268,000,000.00 268,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8.83 8.37 5.5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14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14.30%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5%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8.1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5.55%

，主要原因如下：

⑴ 2014

年第四季度由于部分客户推迟付款原因，部分项目因此暂时推迟发货，影响公司的营业收

入及利润；

⑵ 2014

年度公司营业外收入减少；

⑶

为了提高采购竞争力，公司提前支付了大部分钢贸供应商应付款，实现大宗采购能直接在优势钢

厂采购，公司在

2014

年第四季度承兑贴现增加，导致短期财务费用增加。

2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739819.62

万元，同比增长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36526.39

万元，同比增长

5.39%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4

年三季报公告时预计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0%-30%

，

经公司内审部门审计，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978.71

万元，同比下降

15.55%

，与前次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2

），供投资者查阅。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审计的数据存在

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5———012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269,413,571.49 2,017,884,062.21 12.47%

营业利润

162,280,545.20 218,550,738.98 -25.75%

利润总额

205,871,024.39 234,339,970.02 -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1,160,189.67 160,738,212.88 -1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27 -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6.04%

下降

1.1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324,555,834.77 4,586,422,622.70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723,654,735.39 2,621,794,596.06 3.89%

股 本

586,009,370.00 586,009,37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65 4.47 4.0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69,413,571.49 元， 营业利润 162,280,545.20 元， 利润总额 205,871,

024.39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160,189.67 元，分别较 2013 年同期增长了 12.47%、-25.75%、

-12.15%、-18.40%，主要原因是：(1)�受消费市场持续弱势影响，公司经营总体不理想；(2)主品牌报喜鸟业务

稳健发展；代理品牌 HAZZYS快速增长；零售品牌的直营销售增长较快；（3）为尽快降低库存、轻装上阵，

零售品牌加大特销处理力度，导致零售品牌业务短期毛利率下降；职业服品牌宝鸟营业收入与上年相当，

但受接单价下降影响，毛利率下降；（4）随着零售直营业务的增长，终端费用增加较快；积极优化业务流

程，并关闭部分发展前途不大、潜力较小的业务，有利于长远发展，但导致短期一次性费用增加；电商业务

框架已经搭建，进展符合预期，但还处于投入期，短期费用较大；向加盟商收取的资金占用费（风险金）较

上年同期减少，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20%-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预披露的范围之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吴志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袖元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黄珍女士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5———013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提议

2015年 2月 26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为充分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保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预案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鉴于公司目前在同行业当中股本规模相对较小，投资者多次通过电话交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渠

道提出对公司股本扩张的诉求。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未

来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前提下，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提议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586,009,37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

计转增 586,009,370股。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承诺在公司召开相关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对于上述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接到上述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后，公司及时召集了全体

7名董事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对上述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研究，参与讨论的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 经讨论研究，形成一致意见并承诺：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提议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有利

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上述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

划》，能够达到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 上述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及合理性。

以上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召开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事项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

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的方案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28日

2015年 2 月 28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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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5-017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代码：000677） 已于 2014�年 12�月 12�日起开始停牌,（相关公告见 2014�年 12�月 12�日披露的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5，以上公告均刊登于同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

司正与有关意向方协商关于公司的重大事项，该重大事项的具体方式正在进行研究和谈判，鉴于该重大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各相关方将提高工作效率，积极稳妥的推进本次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 本公司将积极跟踪进展情况。 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进展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5-009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芜湖恒

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鑫集团 ")关于股份质押解除的通知。

恒鑫集团将原质押给芜湖市飞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芜湖飞尚 "）的本公司股份 314,122,

005股解除质押，并于 2015年 2月 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恒鑫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23,018,45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66%；质押股份余额

为 0股。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月 28日

股票代码：000557� � � �股票简称：﹡ST广夏 公告编号：2015-005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

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4年 12月 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中介机构对本公司及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现场

工作已结束，正在编制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 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后，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披露正式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有关的审批程序。

二、特别提示

1、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

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披露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之 "特别风险提示 "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详

细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

会通知之前，将每 30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74�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15-015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5年 2月 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www.

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5-010）。

2、召开时间：2015年 2月 27日（周五）下午 14: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林奇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0,882,5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75,709,972股）的 36.590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0,865,2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583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6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6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882,47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无反对票； 弃权 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 "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20%；无反对票；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8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882,47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无反对票；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 "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20%；无反对票；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80%。

四、特别说明

公司于 2014年 12月 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由于公司股票于 2015年 1月 8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管因重组相关事

项出差，同时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也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考虑到股东大会召开的高效性与投资者参会的便利性，公司将本次股东大会定于 2015 年

2月 27日召开。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已为 2015年，因此会议名称由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变

更为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此，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律师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 "）作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的常年法

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

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游族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

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

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

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在指定媒体发布了《游族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5年 2月 27日下午 14: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 13 楼

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会议通知》的内容。

根据公司说明，考虑到股东大会召开的高效性与投资者参会的便利性，且公司董事长及高管人员因公司

重组事项长期出差，故公司将本次会议定于 2015年 2月 27 日召开，由于会议召开时间已为 2015 年，因此会

议名称由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为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与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系同一次会议，会议

名称变更系由于会议召开时间已为 2015年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年 2月 13日。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7

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0,882,570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901%。 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 1 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0,865,270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6.583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300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6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计票、监票，表决票经清点后当场公布。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授权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三）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882,4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 17,2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其中中小投资者 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882,4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 17,2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其中中小投资者 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已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并存档。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 学 兵

经办律师：

汤 雪

汪 寅 崴

年 月 日


